部门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我单位组织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评价小组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检查专项资金有关账目，收集整理专项资金支出相关资料，并根据报送的绩效自评材料进行分析、总结，2024年我单位狠抓重点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项目实施过程中实行财务审核审批制度，项目经费预算、支出等，一律须经财务审核，财务审核合格后，由领导批示方可组织实施，严格把握财务管理关。建立检查督办制度，对执行不力、推诿拖沓，没有按时完成项目计划的责任人，提出改进意见，由责任领导负责督办，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根据我单位的工作职能和职责、按照项目资金的使用内容和用途，本单位预算项目资金支出主要有43项，资金2086.67万元。自评得分90分以上的38个，得分60至90分1个，60分以下4个。其中，抽查项目3个，分别是服务群众专项经费、专项工作经费、大因镇2023年度环村林带土地流转资金，其中服务群众专项经费预算数125.00万元，到位数125.00万元，执行数125.00万元，自评得分100分；专项工作经费预算数10.00万元，到位数10.00万元，执行数10.00万元，自评得分100分；大因镇2023年度环村林带土地流转资金预算数45.09万元，到位数45.09万元，执行数45.09万元，自评得分100分。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4年我单位狠抓重点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本单位项目资金支出主要有43项，资金2086.67万元，其中29个项目已按照预算拨付了项目资金，基本完成预期绩效目标，绩效目标完成100%，达到预期效果。14个项目存在绩效目标存在偏差，主要为：安全生产信息员经费、地震群测群防岗位津贴两项经费按半年支付，未能按照年初设定的按季度支付进行资金支付，因个人资金较少，所以合并按半年支付。今后严格按照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进行资金支付；京原公路工作人员生活补贴项目、“三线”铁路建设民兵生活补贴项目因人员去世没导致资金未能全部支出，预算资金执行率有所偏差；政府机关运行专项业务工作经费（运转保障）、人大工作经费（运转保障）、团委综合事务管理经费（运转保障）、党建工作经费（运转保障）、纪检保障经费（运转保障）等五个项目因上级财力紧张，资金未能全部下达，资金未能全部支出，导致预算执行率存在偏差；下达徐水区宗教工作专项经费项目资金因我单位其他项目实施未完成，资金未能及时全部支出。今后提前安排工作，及时安排资金支出；大气污染防治经费（运转保障）项目资金因上级财力资金紧张，我单位未开展相关项目。今后依据财力与实际需要开展活动；预拨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因我单位没有相关项目支出需求，资金未支出；大因镇于迪城村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项目资金、2023年度大因村瀑河右岸导排渠土地流转资金等三各项目因额度下发错误，资金被收回。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在项目资金组织管理上，我们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规定的项目资金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内部实现了专项资金统一归口管理，坚持专款专用，量入为出的原则，使项目资金按规定的用途使用并达到预期目的，严禁截留、挪用和不合理支出。制订完善财务审批制度、出差审批制度、专项资金使用制度等各项管理制度，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和项目完成后，定期或不定期对项目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检查，厉行节俭，强化监管，确保项目资金管理规范，促进项目顺利实施。绩效目标设定清晰准确，绩效指标全面完整、科学合理，绩效标准恰当适宜、易于评价。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为做好项目实施的跟踪检查工作，我单位定期不定期地对项目实施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对能实现预期绩效目标的项目予以充分肯定，对进展缓慢，预期绩效目标较差的项目，及时进行协调和提出整改措施，确保项目实施工作正常运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要加强对项目工作的全面领导，便于及时发现项目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加以改进。
二是专款专用。严格按项目规范要求，做到专款专用，确保项目工作顺利开展。
三是加强监督。对日常工作加强规范和监督，防止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
 四是数据准确。落实相关惠民政策的文件要求，加强政策宣传指导，切实掌握准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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